贵州省健康县区建设和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贵州行动（2019-2030年）》及全国爱卫办及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健康村等健康细胞和健康乡镇、健康县区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全爱卫办发〔2021〕4号）精神，做好贵州省健康县区的建设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县、市、区，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特区等县级行政区划。
第二条 健康县区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落实健康贵州行动的重要抓手，是健康贵州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县（市、区）的党委和政府必须把健康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以健康县区建设为引领，统筹健康贵州行动的17项子行动，发挥政府、社会及个人的健康责任，通过改善各类健康影响因素，建设健康支持环境，提高人群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
第三条 省级健康县区是指开展健康县区建设，并通过省级健康县区技术评估的县区。
第四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承担省级健康县区建设和技术评估工作的组织管理。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促进与宣传教育所承担相关技术支持。
第五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省级健康县区建设，定期组织各县（市、区）报送健康县区创建的代表性案例，选取有代表性的优秀案例向国家推荐。
第六条 各县（市、区）的健康县区建设可与文明城市、健康城市、卫生城市、慢病示范区等建设共同推进。

第二章  建  设
第七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结合本省情况，在全省范围部署推进健康县区建设工作。
第八条 各市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健康局为健康县区建设提供培训、技术指导、初评等工作，每年向省级推荐报送符合省级评估要求的健康县区。
各县（市、区）健康县区建设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通过完善健康政策、建设健康环境、构建健康社会、优化健康服务、倡导健康文化等，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促进县区治理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
第9条 建设内容和建设规范按照全国爱卫办及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健康村等健康细胞和健康乡镇、健康县区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县区评估细则（试行）》和《贵州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健康县区及健康乡镇、各类健康细胞的建设，并根据国家要求适时修订。
第十条 从县（市、区）人民政府印发开展健康县区建设的文件起，到向省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技术评估申请的时间，不得少于1年。

第三章  技术评估
第十一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定期组织省级健康县区技术评估。
第十二条 省级健康县区技术评估包括县级申请、市级推荐、现场评估、综合评审等程序。
第十三条 市（州）级推荐。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向市（州）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健康局提出省级健康县区评估申请及相关材料（附件1、2）。
市（州）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健康局审核并评估后，向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推荐参加省级健康县区技术评估的县区名单、市级评估表及评估报告。市级评估达700分以上的县（市、区、特区）方可推荐提交省级评估。
第14条 现场评估。现场评估采取由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健康县区评估专家组，对申请评估的县（区）开展技术评估，包括听取工作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查看、随机访谈等具体形式。
第15条  综合评审。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核评估相关材料，开展综合评审，形成综合评审结论。
第十六条 经验总结。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促进与宣传教育所在创建县区提交的评估报告基础上，深入调研，组织提炼总结，向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推荐健康县区典型经验和优秀实践案例。
第十七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采取适当形式通报省级健康县区技术评估结果，推广经验做法。
第十八条 未通过省级评估的县区，限期整改，向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报送整改报告，落实各项建设任务，一年后参加次年评估。
第十九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健康县区的持续建设情况。
各市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健康局为健康县区建设提供培训、技术指导、初评等工作，每年向省级推荐报送符合省级评估要求的健康县区。

第四章  复 评
第二十条 通过技术评估后，健康县区应持续开展建设工作，满5年需参加技术复评。
第二十一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创建满五年的省级健康县区进行复评工作，采取材料审查、现场评估、综合评审等流程开展，形成复评结论并在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备案。
第二十二条 到期未参加复评的、复评未通过的或抽查未通过的健康县区，从省级健康县区名单中删除。
第二十三条 各市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健康局为参加复评的健康县区提供技术指导，向省级推荐报送符合参加省级复评的健康县区。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四条 现场评估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遵守相关规章制度。
第二十五条 省级健康县区技术评估工作组采取申报地专家回避原则，受评县区及所在市（州）专家回避。
第二十六条 评估组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开展评估工作，不受外界干扰，实事求是下结论，对评估结论负责。要严格遵守评估纪律，保守工作秘密，不得擅自透露评估情况。
第二十七条 健康县区评估不得搞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不得阻碍群众反映问题。现场评估的档案材料原则上放置在属地单位备查，不得层层复印资料，减轻基层负担。
第二十八条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素养促进项目为健康县区建设、评估和复评提供经费支持。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于2023年7月  日起实施，由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1.健康县（区）评估申请书
2.健康县（区）建设情况表
3.健康县（区）评估报告模板
4.省级健康促进县区评估标准（20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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